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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提交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會議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舉行的會議 

就討論「觀點-觀塘地區福利聯會」試驗計劃的進展意見書 

 

在今天會議上，社會福利署所提交有關「觀點--觀塘地區福利聯會」試驗計劃的進展報告，本會是持否

定的態度的。 
 
在今天會議上，社會福利署所提交有關「觀點-觀塘地區福利聯會」試驗計劃的進展報告內，官員迴避告

訴立法會及各團體，有關「觀點」的成員名單和成員委任方法，本會感到失望。縱使，文件上告訴立法

會及各團體，「觀點」的成員有不同團體的代表，亦難免令人質疑被委任的成員是一些與政府同聲同氣的

人參與。再者，既然該計劃的服務包括了家庭暴力的服務，本會認為理應將專門處理家庭暴力的機構（包

括專門處理或提供虐兒、虐夫、虐妻、虐老及處理性暴力，24 小時危機介入的非政府機構），加入成為

當然的成員。否則，難以令人相信該計劃對處理家庭暴力服務的專門性（Specialization）及發揮其成效。

情況就如普通科醫生與不同專科醫生的專業分工無異。 

 
觀塘區而言，在過去的十個月中，本會接二連三接到多位當區不同的區議員轉介的家庭暴力個案。當中

部份個案曾在傳媒曝光，亦有不少的個案，與今天會上出席的立法會議員共同跟進及處理。這些個案大

部份都有一個共通之處，那就是被虐人士，曾向社會福利署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求助，可惜中心的社工

未有適切處理，導致受助人接二連三再度被虐。當中有個案的求助人因未有得到社工適切處理，被家人

虐待長達一年之多。 
 
就以社會福利署所提交有關「觀點-觀塘地區福利聯會」試驗計劃的進展報告內第五段，所指的實施「秀

寶計劃」的地方為例，發表本會對該區家庭暴力問題的意見。 
 
在工作經驗告訴我們，社會福利署觀塘區秀寶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部份的前線社工甚至該中心主任周美

儀女士，當收到家庭暴力的個案的時候，經常以家庭輔導的方式處理。沒有即時將施虐者與被虐者分開，

導到被虐者接二連三受到虐待，情況十分嚴重。部份個案亦曾在傳媒報導中披露出來（見附件一至三的

剪報）；社會福利署一方面同意天水圍報告有關「安全第一原則」，但執行上事實又並非如此。附件一至

三的剪報所提及受到虐待的長者，全是居住於秀茂坪及寶達，這亦已反映出該區社會福利署秀寶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前線社工，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的手法及該區家庭暴力問題的嚴重性。同時，該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的主任，亦拒絕與其他機構或地區人士(區議員或立法會議員)合作，令求助人得不到適切的援

助。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有官員仍堅持說這些家庭暴力個案受助人，在求助後已得到即時的處理或救

助，本會則只有選擇委派律師，義務協助該等受到家庭暴力傷害，而又得不到適切救助的受助人，追究

相關部門、機構或及相關人士的一切的法律責任及損失。 
 
另一方面，本會認為福利專員並非願意接受意見及願意與團體合作或溝通。就以本會在觀塘區的家庭暴

力（虐待長者）個案為例，福利專員袁鄺鏽儀女士，每當遇到一些社會福利署被批評處理手法失當的個



案的時候，她都處於極度抗拒及拒絕接受地區人士(如區議員或立法會議員)或團體對個案建議的態度。

令到個案往往得不到適當的救助，令受助人的情況更糟。 
 
再者，根據本會的保安錄音對話聲帶所知，觀塘（寶達選區）民選區議員，蘇家豪先生更不只一次曾向

本會同工指出，福利專員曾以輕挑的態度告訴他，「有事就禀，冇事就唔好亂來」的說話，來責怪他將社

會福利署失當的個案向傳媒披露。如果包庇下屬，掩飾真相、不肯承擔、不肯面對現實的態度，就是政

府所指的「福利專員良好的工作方式」，本會真的不敢認同。同時，本會亦據知社會福利署所提交有關「觀

點-觀塘地區福利聯會」試驗計劃的進展報告內第五段，所指在二零零五年一月至九月的實施「秀寶計劃」

內，當區（秀茂坪及寶達）的三位民選區區議員，原來都不是該計劃的區議會代表。這難以令人相

信其計劃內的代表性，難道其他選區的區議員，會比自己的區議員更認識區內的問題。 
 
對於「觀點--觀塘地區福利聯會」試驗計劃的成效而言，本會真的不敢認同其在處理家庭暴力個案上的

成效。縱使如社會福利署文件所言該計劃是「美其名」跨服務和跨界別的合作，但在執行及處理家庭暴

力個案的時候，都是沿用社會福利署的方式處理。如果計劃有效的話，該區的家庭暴力個案理應下降，

而非上升。既然，社會福利署今天向立法會提供的文件表示，滿意該計劃的成效，並會推廣該計劃到各

區。那如果期間再有家庭暴力個案處理失當，導致人命傷亡。當區的福利專員或署長，是否願意在今天

的會議上承諾會引咎辭職呢？ 
 
再者，本會否定該「觀點--觀塘地區福利聯會」試驗計劃的成效。同時，本會亦認為社會福利署今天向

立法會提供的文件所提及的「地區協調委員會」/「地方委員會」的機制成效存有疑問。本會認為如果每

年只會召開會議兩次，亦難以令各參與的成員發表意見，從而改善政策。 

 

最後，本會始終認為那些委員會只是「美其名」跨服務和跨界別的合作，或更甚者成員只是共同承擔責

任的一份子。如果社會福利署真的希望透過這些計劃來解決或處理家庭暴力的問題，社會福利署理應將

專門處理家庭暴力的機構（包括專門處理虐兒、虐夫、虐妻、虐老及處理性暴力的非政府機構，亦即是

今天會上的各個團體），加入成為當然的成員，給予專業或相關服務的意見，否則，一切只會浪費公帑及

各委員的時間。如果該等計劃是須要得到立法會的撥款批准，本會亦懇請各議員能考慮到在「觀點-觀塘

地區福利聯會」試驗計劃/秀寶計劃之下，社會福利署仍有這麼多的家庭暴力個案處理失誤，立法會應審

慎處理有關的撥款的申請，以確保公帑得到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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